
【規管醫療儀器立法建議公聽會】 

温愷詠 物理治療師 

 

內容重點： 

1. 醫療儀器立法的目的，是希望堵塞無牌行醫的漏洞，阻止醫療儀器的悲劇再次發生。可

惜現時的立法建議並未能夠達至以上效果； 

2. 物理治療業界絕不認同立法建議中，將物理治療師常用的醫療儀器列入第三或四類，即

任何人士受過簡單訓練或完全不需受訓就能夠使用。醫療儀器有各種禁忌症，如錯誤用於

患者身上，將引起各種後遺症甚至死亡； 

3. 2015年 6月大角咀保健中心，有女病人在使用電療機時猝死，悲劇發生正是因為醫療儀器

的操作者無經過專業訓練，不能正確判斷到患者的狀況是否適合做治療，情況等同於無牌

行醫； 

4. 很遺憾，事故中使用的醫療儀器，在立法建議中被歸類為第四類，即任何人士都可以使

用。即使立法後，亦未能堵塞無牌行醫的漏洞，相反是助長無牌行醫； 

5. 政府將醫療儀器風險級別錯誤評低，如果不幸再次發生事故，政府負無旁貸； 

6. 衛生署署長於電療事故後，指出這類電療儀器屬中等等級，但在立法建議時，又將電療

歸納在第四類。希望局方能認真檢討建議的醫療儀器的分類方法； 

7. 應參考高永文局長，於電療事故後的建議，建議參考國際做法，為醫療儀器的輸出能

量，劃定安全界線； 

8. 希望政府重新檢討醫療儀器分類，做一個全面及有效的立法，真正保障市民的生命和健

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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